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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对外提供委托贷款事项的独立意见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8年11月22日召开，我们作

为公司独立董事，认真阅读了相关会议资料，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经讨论后对公司

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事项发表独立审核意见： 

本次用于委托贷款的资金是公司闲置自有资金，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不存在使用募

集资金进行委托贷款的情形，本次委托贷款也未发生在以下期间：   

1、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2、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的十二个月内；  

3、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   

本次委托贷款不存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在保

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对外提供委托贷款，可有效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提

高公司整体收益，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公司进行本次委

托贷款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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